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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
市级预算管理有关工作的意见

淮府办〔2017〕64 号

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市级预算支出管理，切实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和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要求，经市

政府第 127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就规范市级预算管理有关工

作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市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力而行、讲

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，逐步达到完整、规范、公开、透明的

预算管理要求。

二、凡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市级预算项目，除城市建设

维护资金、教育费附加、产业发展引导资金、文化发展专项资金、

科技创新专项资金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等专项（切块）资金外，

原则上由市直各部门按批准预算执行，市政府不再研究。对专项

（切块）资金，由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提出初步分配方案，报

业务主管部门分管副市长和分管财政工作副市长审核并报市长

同意后，由业务主管部门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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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全口径编制预算，将年度各项收

支全部编入年初预算，年度预算执行中，无大事、急事、要事，

原则上不办理预算追加。

因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调整，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

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等特定情况，确需增加安排支出的，先在部

门或单位年度预算之内，通过调整结构予以解决。通过调整结构

仍不能解决而必须追加预算支出的，由业务主管部门向分管副市

长报告，经分管副市长和分管财政工作副市长签批后，向市财政

局提出申请，市财政局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办理，报市政府审批。

其中，追加金额在 50 万元以内的由分管财政工作副市长审批；

50 万元-10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的，由分管财政工作副市长审核

并报市长审批；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的，提交市政府常

务会议审议。

四、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涉及财政安排项目金

额不明确的，按年度预算追加程序执行；金额明确的，按会议纪

要执行。除上述会议纪要外，其他会议纪要均不作为安排市级财

政资金的依据。

五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因增加或减少预

算总支出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、调减预算安排重点支出数额、

增加举借政府债务数额等 4 种情况，由市财政局编制预算调整方

案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，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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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和批准。

六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年度预算执行中，

由于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，急需动支市长预备费的，100 万

元以下的由市长审批执行，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的由市

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执行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有关预算

管理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照本意见执行。

2017 年 9 月 25 日


